
博物館法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文化部文源字第 10420450671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0 條 

第一條本細則依博物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符合本法第三條定義之館所，其功能應符合下列要件之一： 

一、具有符合設立宗旨之收藏，並能持續管理及運用。 

二、對於設立宗旨涉及之歷史、文化、自然環境與藝術等相關證物或資料，有持續性之調查、整理與建檔

計畫，並將其運用於展示及教育。 

 前項館所組織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有明確設置者及管理者。 

二、博物館之營運非以營利為目的。 

三、有符合建築法或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相關規定之館舍。 

四、有一名以上專職並具相關專業之館員負責蒐藏、研究、展示、教育及公共服務等工作。 

五、應開放公眾參觀，開放時間每年應不少於二百日曆天。 

 第一項館所依其定位，名稱包括但不限於美術館、文物（化）館、紀念館、天文館、水族館、動物園及

植物園。 

第三條本法第三條第四項所定業務統計資料庫，其內容如下： 

一、博物館基本資料。 



二、博物館主題屬性及業務重點。 

三、博物館設置單位及營運方式。 

四、博物館組織及專業人員。 

五、博物館建築及設備。 

六、博物館門票政策及觀眾分析。 

七、博物館典藏數及相關經費。 

八、博物館展覽業務。 

九、博物館教育活動。 

十、博物館之推廣及出版。 

十一、博物館典藏品、建築物、學術研究及出版品等之衍生利用授權數及授權金額。 

十二、博物館會員組織之運作。 

十三、博物館志工之運用。 

十四、博物館館際交流合作。 

十五、博物館之實習制度。 

十六、博物館收支數據。 

十七、博物館專業人才培育情形。 

十八、其他博物館業務相關事項。 



第四條本法所定公立博物館基於教育推廣原則，應規劃提供民眾多元知識內容及資源，並提供學生門票優

惠措施。  

 

前項門票優惠措施應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五條依本法第五條完成設立登記之私立博物館，應於每一年度提供第三條各款所列業務統計資料予地方

主管機關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地方主管機關及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彙整其所設立公立博物館之年度業務統計資料，轉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第六條本法所稱典藏品，指經博物館專業鑑定審查，符合典藏方針，並經編目登記且列入系統管理、永久

收藏者。  

 

因典藏方針修訂致與博物館未來發展目標不同，或因品項耗損至不堪使用等情形者，得經博物館專業諮詢

會決議，編目登記為教育品或參考品，得不為永久之收藏。 

第七條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第四款所稱資產利用費，指博物館將其典藏品、建築物、學術研究及出版品等

公有文化創意資產，以出租、授權、委託發行、合作設計、代工製造或其他可發揮博物館價值之方式所收

取之費用。 

第八條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第八款所稱編制外人員，指以契約進用辦理本法第四條第一項之各項業務，非

屬博物館組織員額之工作人員。 



第九條本法第十八條所稱未辦理登記之博物館，指自私立博物館設立及獎勵辦法發布施行後五年內未完成

登記之私立博物館。  

 

本法第十八條所稱博物館不得予以獎勵或補助，指中央主管機關所提供之獎勵或補助。 

第十條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